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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学院、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1年 6 月 13日，湖北省十堰市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为防范实验室重大突发安全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师生安全，维护

社会大局稳定，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校园安全工作的通知》及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文件《兰州理工大学 2021 年

度实验室安全检查与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兰理工实字〔2021〕6 号）。现

将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安全责任 

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系列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认识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把实验室安全责任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各学院主

要领导要切实担负起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安全工作机制，迅速

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强化师生安全教育，着力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解决遏制实验室各类安全事故，守护师生安全。 



二、加强安全管理，筑牢安全风险 

强化实验室安全管理，要按照“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落实责任到岗到人。完善学校科研实验室安全分级管理责任体系，

抓紧完成 2021 年度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整改工作，对于自查和专家检查发

现的安全隐患问题，要立行立改，整改不到位坚决不销账。 

三、开展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要结合实际，提高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切实提升师生自我保护意识和防护、逃生自救能力。 

四、消除安全隐患，不留安全死角 

要从近期重大事故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结合“安全文化月”“全

省自然灾害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等，紧盯实验室危化品

安全、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从严从实开展安全自查，对重大隐患限期整

改、闭环管理，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不留下任何

一个隐患，防患于未然，确保万无一失。 

五、全面开展检查，化解安全生产风险 

从即日起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工作自查和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安全隐

患，建立工作台账，列出清单、明确时限、责任到人，闭环管理。对存在

现实困难，短期内难以整改到位的，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

配合，推动各方合力解决，确保 7 月 5 日前将风险隐患存量全部清零。实

验室建设与管理处将安排抽查检查；县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将联合公安机关

开展检查，省教育厅将联合省公安厅以明察暗访（暗访为主）和调研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全面抽查。各学院要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开展实验室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年度隐患排查工作台账，落实

闭环管理，并于 7月 12日将本学院各类实验室安全隐患台账、实验室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报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 

六、责任追究，依法追责 

对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到位、措施不落实的，省教育厅将在全省范围

内通报批评；因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重大案事件的，将约谈相关负责人，

并逐一倒查问责，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

任和党纪政纪责任。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 

                             2021 年 7 月 1日 


